附件2：合同样本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合同书



项目名称 S406明月渠江大桥建设工程（明月渡改公路桥）                    

甲    方：广安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    方：                                        

签订地点：                 广安市                  

签订时间：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合同书

甲方：广安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广安市政府《研究S406明月渠江大桥及连接线建设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广安府议〔2018〕42号）等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现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S406明月渠江大桥建设工程（明月渡改公路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工作范围及建设项目规模
1、工作范围
承担S406明月渠江大桥建设工程（明月渡改公路桥）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编制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及政策要求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报送四川省水利厅组织技术评审并获得批复。
2、建设项目规模
省道406明月渠江大桥建设工程是省政府《渡口改桥2016--2020年建设推进方案》中的重点工程，该桥建设地址位于华蓥市明月场镇现明月码头下游250米处，连接华蓥市明月镇和广安区方坪乡，是省道406横跨渠江的控制性工程。项目起点在明月镇与规划S406线顺接，止点在广安区方坪乡与规划路网相接。全桥孔跨布置采用5×40m预应力砼简支T梁+（110+210+110）m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4×40m预应力砼简支T梁；主桥宽23m,引桥宽20m,桥梁全长799m，全线采用设计速度40公里/小时，按照二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华蓥市境内500米引道，按照一级公路23米技术标准建设。投资估算总金额为2.2亿元。
 第二条 服务费用
     本合同价为¥     万元(大写       元整)，含编制、审查及获得批复文件等所有费用。 
第三条  付款方式
报告获取四川省水利厅批复文件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服务费用，即¥     万元(大写        元整)，支付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四条  工作期限
甲、乙双方签定本合同后，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五条第1款之内容将资料提供齐全，乙方在项目水保所需资料收集齐全前提下，于30个日历天内完成项目的报告书编制并获得批复。
第5条  双方义务
1、甲方义务
（1）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支付费用。
    （2）负责在约定期限内提供本项目水保所需的相关资料。
    （3）如因工作需要，还需涉及到上述内容以外的补充资料时，甲方应积极地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并对所提供文件和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乙方义务
    （1）在合同签订三日内，提交完整的资料清单；在工程可行性报告接收五日内，对项目所在的地区进行现场踏勘。
    （2）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区域现状，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获得批复。
    （3）完成报告的印刷装订工作，并向甲方提供满足建设部门审查要求的报告（报批本）8份。
    （4）参加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的评审工作，全面负责会务有关事宜。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因不可抗力造成乙方不能按照规定时限提交水土保持方案成果，或因甲方未按时提供水土保持方案所需资料，影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的进度，则本合同约定的工作期限相应顺延。
2、如因乙方原因引起选址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返工，乙方除应负责继续完善和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工作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交水土保持方案成果资料，每延误一天，甲方有权从编制服务费中扣除1000元人民币作为违约金；若延误超过7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除返还甲方已付款项外，还应当按照合同总价的10%向甲方承担违约金。
3、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每逾期一日，则对应付而未付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其他
1、本合同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生效，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
广安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                              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地  址 ：                      地 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签订日期：2018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签订地点：
